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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 
董事增持股權 

 
本公告乃由Infinity Logistics and Transport Ventures Limited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
其附屬公司，統稱（「本集團」））自願作出。 
 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獲 Dato’ Chan Kong Yew (「Dato’ 
Chan」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）通知，彼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六日向本公司獨立股東購
入合共8,200,000股本公司之普通股（「股份」），每股平均作價約為0.32 港元
（「增持事項」）。 
 
緊隨增持事項前，Dato’ Chan於1,417,500,000股股份（相當於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
總額約70.88%）中擁有權益。緊隨收購事項後，Dato’ Chan於合共1,425,700,000
股股份（相當於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之已發行股本總額約71.29%）中擁有權益。 
 
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Infinity Logistics and Transport Ventures Limited 

主席兼執行董事 
Dato’ Chan Kong Yew 

 

 

 

香港，2020年10月6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包括三名執 行董事， Dato’ Chan Kong Yew ( 主席 ) 、 Dato’ Kwan Siew Deeg

及 Datin Lo Shing Ping，一名非執行董事 Yap Sheng Feng 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李志強

先生、 Tan Poay Teik 先生及楊凱恩女士。  

 


